事業結合申報書

茲依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規定，申報事業結合，檢送下列文件，送請審核。

	參與結合事業名稱

	代表人

	（事業印鑑）
	（簽章）

	（事業印鑑）
	（簽章）

	（事業印鑑）
	（簽章）

	（事業印鑑）
	（簽章）

	申報人事業名稱
	代表人
	聯絡人
	聯絡電話
	代理人


	（事業印鑑）
	（簽章）
	
	
	

	（事業印鑑）
	（簽章）
	
	
	


適用程序

□ 一般作業程序

□ 簡化作業程序

結合態樣

□ 水平結合
□ 垂直結合
□ 多角化結合

結合型態(倘同時涉及二項以上之結合型態，請一併勾選)：

· 1.與他事業合併者。

· 2.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，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。

· 3.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者。

· 4.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。

· 5.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。

適用之申報標準(倘同時涉及二項以上之申報標準，請一併勾選)：

· 1.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巿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者。

· 2.參與結合之一事業，其巿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者。

· 3.非金融機構之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一百億元，且與其結合之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十億元者。
· 4.金融機構之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二百億元，且與其結合之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十億元者。
中　　華 　 民 　 國    ○    年   ○   月   ○   日
參與結合事業概述
：


結合內容
：



相關市場概況
：



參進障礙
：


本結合案對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不利益之說明
：



附表一

參與結合事業基本資料

	事業名稱
	

	地址
	

	統一編號
	
	電話
	

	代表人(管理人)
	

	代表人(管理人)住居所
	

	資本額(萬元)
	
	員工人數
	

	營業項目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主要產品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上一會計年度營業收入
	

	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上一會計年度營業收入
	(事業名稱)
	(營業收入)

	
	
	

	
	
	

	
	
	


結合行為有關之商品(服務)產銷數據資料

參與結合事業名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計算期間
：　　年　 月　 日至　 年　 月 　日
	主要商品（服務）名稱

	品牌名稱
	生產
	銷售
	占事業總銷售金額之百分比
	國內
市場
占有率

	
	
	製造地

	生產量

／進口量

單位：
	產能
利用率

	銷售量

單位：
	銷售價格

單位： 
	銷售金額

單位： 
	商品外銷

比例
	
	

	
	
	本國
	進口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％
	
	
	
	％
	％
	％

	
	
	
	
	
	％
	
	
	
	％
	％
	％

	
	
	
	
	
	％
	
	
	
	％
	％
	％

	
	
	
	
	
	％
	
	
	
	％
	％
	％

	
	
	
	
	
	％
	
	
	
	％
	％
	％

	
	
	
	
	
	％
	
	
	
	％
	％
	％

	備註
： 


附表三

水平競爭市場結構資料

參與結合事業名稱： 

商品（服務）項目： 

	市場結構

資料

年度

	市場排名
	競爭事業

	國內銷售金額

單位： 
	國內市場

占有率
	與排名第一位事業之市場占有率差距

	年

度
	第一位
	
	
	％
	－

	
	第二位
	
	
	％
	％

	
	第三位
	
	
	％
	％

	
	第四位
	
	
	％
	％

	
	第五位
	
	
	％
	％

	
	第　位
	
	
	％
	％

	
	第　位
	本案參與事業合計
	
	％
	％

	年

度
	第一位
	
	
	％
	－

	
	第二位
	
	
	％
	％

	
	第三位
	
	
	％
	％

	
	第四位
	
	
	％
	％

	
	第五位
	
	
	％
	％

	
	第　位
	
	
	％
	％

	
	第　位
	本案參與事業合計
	
	％
	％

	年

度
	第一位
	
	
	％
	－

	
	第二位
	
	
	％
	％

	
	第三位
	
	
	％
	％

	
	第四位
	
	
	％
	％

	
	第五位
	
	
	％
	％

	
	第　位
	
	
	％
	％

	
	第　位
	本案參與事業合計
	
	％
	％

	年

度
	第一位
	
	
	％
	－

	
	第二位
	
	
	％
	％

	
	第三位
	
	
	％
	％

	
	第四位
	
	
	％
	％

	
	第五位
	
	
	％
	％

	
	第　位
	
	
	％
	％

	
	第　位
	本案參與事業合計
	
	％
	％

	年

度
	第一位
	
	
	％
	－

	
	第二位
	
	
	％
	％

	
	第三位
	
	
	％
	％

	
	第四位
	
	
	％
	％

	
	第五位
	
	
	％
	％

	
	第　位
	
	
	％
	％

	
	第　位
	本案參與事業合計
	
	％
	％

	備註
： 


附表四

參與結合事業之上下游事業資料

參與結合事業名稱
： 

商品（服務）項目： 

	
	事業名稱
	營業處所
	聯絡電話

	上

游

事

業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上游市場總家數： 

	下

游

事

業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下游市場總家數： 


（本頁若不敷填寫，可以另紙填寫，頁碼自第2-1頁起算。）





（本頁若不敷填寫，可以另紙填寫，頁碼自第3-1頁起算。）





（本頁若不敷填寫，可以另紙填寫，頁碼自第4-1頁起算。）





（本頁若不敷填寫，可以另紙填寫，頁碼自第5-1頁起算。）





（本頁若不敷填寫，可以另紙填寫，頁碼自第6-1頁起算。）





附表二











1 參與結合事業欄若不敷填寫，可以另紙填寫，頁碼自第1-1頁起算。另倘域外結合案件之參與結合事業確有簽章困難者，請檢具其他足資證明結合意願之文件。


� 設有代理人者應檢具證明文件。


� 請說明各參與事業之營業概況，並應檢具：(一) 各參與事業之基本資料（如附表一）；（二）參與事業之股票在證券交易所上市，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者，其最近一期之公開說明書或年報，倘無上述資料，則檢具上一會計年度之財務報表與營業報告書；（三）參與事業未來主要營運計畫；（四）參與事業轉投資之概況等資料。


�應至少包括：（一）預定結合日期（應載明特定日期）；（二）發生擬結合行為之緣由；（三）具體實施內容，如本次結合擬持有或取得之股份比例，或擬受讓之營業財產內容與範圍等；（四）對價條件，如購併價金；（五）結合後之結果，如存續與消滅事業或總持股比例等；（六）請檢附結合前後組織變化圖，標明參與結合事業具控制或從屬關係之母公司及子公司，倘涉有域外結合者，宜上溯至最終控制母公司；（七）請檢附參與事業就本結合相關商品或服務之水平競爭或垂直關係圖。


� 請描述參與事業所屬市場概況，並檢具：（一）每一參與事業就該結合相關商品或服務之生產或經營成本、銷售價格及產銷值 (量) 等資料（如附表二）；（二）參與事業之水平競爭市場結構資料（如附表三）；（三）參與結合事業之上下游事業資料（如附表四）。


� 請就可能阻礙他事業進出市場之項目資料，包含：（一）設立最低資本額及估計所需之營運資金或投資額；（二）進入相關市場之法令限制；（三）生產或製造相關商品之專利項目及專利權人資料；（四）相關市場之智慧財產權項目及該智慧財產權人資料；（五）原材料取得來源；（六）關稅及非關稅障礙；（七）固定成本占總成本之比例；（八）結合後市場占有率、技術連結及上下游關係等對競爭者之影響；（九）其他等，說明事業進出相關市場之障礙程度。


� 應至少包含：（一）本結合案對參與結合事業及國內整體經濟之利益，包括對相關市場及上下游市場之影響；（二）結合行為若遭禁止，對參與結合事業與國內整體經濟之影響。


� 本資料每一參與結合事業均須填報，並請附上設立證明文件影本。


� 每一參與結合事業均須分別填報本資料。


� 適用一般作業程序之申報事業，請依最近五年之數據逐年分別製表；適用簡化作業程序之申報事業，請依最近二年數據逐年分別製表。惟營運未滿前開年限者，以實際年數為準。


� 適用一般作業程序之申報事業，請填列事業之前五大主要商品（服務）；適用簡化作業程序之申報事業，請填列事業之前三大主要商品（服務）。但與結合相關之商品或服務，不論占比例多寡，一律列出。


� 請勾選。「本國」係指最終商品完成於國內，不論其原材料或半成品之生產地，「進口」係指最終商品完成於國外，不論生產者為何。 若兩者兼而有之，請同時勾選，並於「生產量／進口量」欄分別敘明生產量與進口量。


� 產能利用率僅指國產且自製部份。


� 請填列銷售量之單位，倘為服務業者，其銷售量得填列如收視戶數、載客人次、存放款餘額、發卡量、證券經紀成交額等數據。


� 銷售價格請以平均價格計算；倘為服務業者，其銷售價格得填列各種手續費率、利率、年費等。


� 請於備註欄註明市場占有率所引用之統計數據資料來源，市場占有率以銷售金額計算。


� 每一參與結合事業之主要商品（服務）項目，即附表二所列之主要商品（服務）項目，均須分別填報其市場結構資料。


� 適用一般作業程序之申報事業，請依最近五年之統計資料製表；適用簡化作業程序之申報事業，請依最近二年之統計資料製表。


� 請至少列出市場占有率在10％以上者或排名前五大之事業。但適用簡化作業程序之申報事業，僅須列出排名前三大之事業。


� 請於備註欄註明市場占有率所引用之統計數據資料來源，市場占有率以銷售金額計算。


� 每一參與結合事業之每一主要商品（服務）均須填報其上下游事業資料，並以五家為原則，倘不足五家，則僅須填報實際家數之上下游事業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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